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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建立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

制的通知
城府办发〔2013〕274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科学、准确确定社会救助对象，提高社会救助政

策执行的公信力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和改

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3〕22 号）、《重

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重庆市财政局、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区县（自治县）最低

生活保障工作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3〕97

号）和《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最低生活保

障工作能力建设的通知》（城府办发〔2013〕223 号）精神，

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在县公安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

人力社保局、县国土房管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工商局、县国税

局、县地税局、市公积金城口分中心等部门和单位之间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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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信息共享资源，建立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情况核对机制

（以下简称核对机制），强化对申请救助对象家庭收入、家

庭财产状况的核对，严防、严查、严禁混保、骗保行为，保

障社会救助政策执行的公平性、公正性。

一、核对内容

凡申请城乡低保、城乡医疗救助、城乡临时困难救助等社

会救助项目的居民，其家庭经济状况均应参照《城口县最低

生活保障条件认定办法》（城府办发〔2013〕273 号）的相

关规定进行核对，核对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。

（一）家庭收入。

1. 工薪收入。包括就业和劳动报酬、各种福利收入以及

社会保险、个人所得税的缴纳；

2. 经营性收入。包括调查工商登记、企业或个体工商户

的生产经营状况及所得税的缴纳；

3. 财产性收入。包括利息、股息与红利、保险收益、出

租房屋的收益；

4. 转移性收入。包括养老金、失业保险金、社会救助金、

住房公积金的领取、取得赠与、补偿、赔偿。

（二）家庭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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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实物财产包括房产、车辆；

2. 货币财产包括存款、有价证券持有情况、债务情况。

二、核对方式

（一）建立信息核对平台。由县民政局建立低收入居民家

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系统平台，县公安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

力社保局、县国土房管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工商局、县国税局、

县地税局、市公积金城口分中心等部门通过系统平台上传详

实、客观的数据信息，把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相关经济状况

信息，通过核对系统进行最大效率的整合和利用。

（二）实行科学核对方法。通过核对信息系统平台，由县

民政局将所需核对的对象姓名或身份证号导入系统，相关职

能部门通过比对系统将本部门应提供的信息按模板上传至

服务器，通过系统比对操作后生成比对结果，再与申请家庭

申报的材料进行核对，得出核对结果。

（三）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工作机制。低收入居民家庭经

济状况信息核对系统建成后，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

职能职责，负责提供相关信息数据并定期导入系统，确保信

息准确、及时、安全，以便及时核对。

三、核对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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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数据由县民政局负责与

县级相关职能部门交换和比对。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将涉及居

民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信息通过比对系统传输到服务器，由

县民政局进行比对，或由各职能部门通过比对系统导出民政

信息模板，相关职能部门按照“导出的民政信息模板”对申

请救助居民的姓名、身份证号在本部门的信息系统中进行检

索、查询，并将查询结果反馈给县民政局。县民政局将所有

反馈信息进行汇总，得出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结果，

再根据救助条件，决定是否予以救助，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

申请救助对象应书面告知。

四、信息数据提供时间

县人力社保局在每月 10 日前提供上月数据；县公安局、

县交通局在每年 4 月、7 月、10 月、次年 1 月的 10 日前提

供上季度数据；县财政局、县国土房管局、县工商局、县国

税局、县地税局在每年 7 月、次年 1 月 10 日前提供前半年

数据；市公积金城口分中心在每年 1 月 10 日前提供上年数

据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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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

是社会救助工作中的一个新领域，专业性、技术性、权威性、

公信力都很强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低收入居民家庭经

济状况核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切实加强核对工作机构能力建

设，合理调配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工作人员，确保核对工作

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配合。县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在

各自职责范围内，明确负责的领导和具体经办人，全力协助

县民政局做好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。县民

政局负责综合协调、系统平台的建设及安装、调试、升级、

人员培训等；负责对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与各类救助享受对

象进行核对。县财政局负责提供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等相关

信息。县人力社保局负责提供就业和参加养老保险、失业保

险、医疗保险等人员相关信息。县公安局负责提供户籍人口

及分（立）户时间、直系亲属（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），

户籍人口死亡状况等相关信息和拥有车辆者的个人信息。县

国土房管局负责提供房产登记及变更、交易等信息。县工商

局负责提供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、生产经营等相关信息。县

国税局、县地税局负责提供税务登记及纳税情况等信息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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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积金城口分中心负责提供住房公积金缴纳和使用情况等

信息。县交通局、县公安交巡警大队负责提供车辆营运人员

信息及驾驶人员从业资质情况。

（三）强化保密措施。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

工作涉及居民家庭和个人隐私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保密

工作，强化信息保密措施，对泄露居民家庭个人信息造成严

重后果的，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

员的责任。

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 年 12 月 31 日


